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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星球

我曾收到过这样一封求助信，写信的是
一位化名小宇的初中生。他在信里说：玩《王
者荣耀》时，因为操作失误被队友刷屏辱骂，
“笨死了，你是猪吗？”更让他难过的是，还有
人偷偷把他的头像P成丑图发到了群里，现
在他总觉得大家都在背后嘲笑他。小宇在信
里焦急地问：“我该怎么办呢？”

小宇遇到的烦心事有一个名字，叫网络
欺凌。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拳头，躲在暗处悄
悄伤害着孩子们。

究竟什么是欺凌
2024年发生的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

案，让“学生欺凌”再次刺痛公众神经。“欺凌”
一词源自英文“bullying”，最早由挪威学者奥
维尤斯定义为“一名学生长期、反复地受到另
一名或多名学生消极对待的行为”，具有蓄意
伤害性、重复发生性、力量不均衡性三个特
征。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
将“学生欺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
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
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而网络欺凌，正是这种欺凌行为在网络
空间的延伸。《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7条就专
门提到“网络欺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

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
象等行为。网络欺凌同样具备故意性、持续
性、伤害性，却因网络的虚拟性、传播的快速
性而更难防范、危害更深。

三招识破网络欺凌
面对这个隐匿在网络空间，却能造成真

实伤害的“隐形拳头”，我们需要掌握一套行
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火眼金睛——识别网络欺凌的真面目

想要识别网络欺凌，不妨看看两个真实
案例。小月是课代表，因收作业与小峰争吵。
事后小峰建群嘲笑小月父母离婚，还将丑化
她的照片发到网上，并威胁“敢告诉老师就让
你待不下去”。小林因误会向老师反映情况，
放学后被小哲等人堵在巷子里扇耳光，视频
当晚被传到网上，配文“这就是告密的下场，
别让我看到谁跟他玩”。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网络欺凌的四

种主要形式：言语攻击（辱骂、造谣、威胁）、恶
意丑化（修改照片并传播）、孤立排挤（煽动他
人不与其交往）、传播现实欺凌（将欺凌视频
上网扩散）。相比一般欺凌，网络欺凌还具有
始作俑者更隐蔽、操作更容易、传播更广泛、
心理伤害更严重等特点。

放大镜——看清网络欺凌的危害性

有图未必有真相。一张英国威廉王子的

照片曾在网上流传，画面中他似乎在比不雅
手势，但换个角度才发现他是在介绍自己的
孩子。网络信息传播极快，一句谣言、一张P
图很快扩散，不明真相者跟风转发，对被欺凌
者的伤害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这种伤害会消失吗？做个小实验：一张

白纸被揉搓后，即使抚平也无法恢复原样。
网络欺凌的伤害也是如此，一旦造成便很难
消失。被欺凌者可能伤心难过、厌学失眠。
欺凌者说一句“我错了”只需一秒钟，但被欺
凌者说一句“我好了”可能需要一辈子。
网络欺凌其实也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

直接欺凌是始作俑者的攻击，而间接欺凌则是
“吃瓜群众”“键盘侠”的跟风评论与转发。古
人说，三人成虎，人言可畏。间接参与者同样
会放大伤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律盾牌——机智应对网络欺凌

网络绝不是法外之地，只要你的行为触
犯了法律、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都要承担
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
任等等。我国《民法典》明确保护每个人的名
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如果有人侵害这些权
利，就必须承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如果欺凌行为特别恶劣，造
成严重后果，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
责任。
法律保护未成年人，但绝不包庇犯罪的

未成年人。小帅在网上造谣污蔑同学小美是
“整容女”“被包养”，帖子被大量浏览转发，小
美承受不住线上线下双重折磨，向法院起
诉。最终小帅因诽谤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并承担民事赔偿。同时，积极转发的一名同
学也被学校警告处分。甚至，偷看同学日记
并悄悄发布在网上取乐也违法，严重侵犯了
他人的隐私权，属于民事侵权行为，欺凌者将
要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按下三个“按钮”脱困
如果真的遭遇了网络欺凌，具体应该怎

么做呢？有三个“按钮”可以帮助应对。
“暂停键”勇敢说“不”，明确告诉对方

“你这样说让我很不舒服，请你停止”。不要
害怕，更不要以暴制暴，避免矛盾升级。
“保存键”通过截图、拍照等方式，保存

辱骂、丑化等信息，这些都是维权的重要
证据。
“求助键”第一时间告诉父母或老师，他

们会帮助通过调解、心理疏导甚至司法途径
解决问题。也可以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
寻求检察官的帮助。

网络欺凌是“看不见的拳头”，但法律永
远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
既懂保护自己，又能尊重他人的“网络小卫
士”，勇敢向网络欺凌说“NO”。

三招应对“看不见的拳头”

性别偏见与固定思维
要理解家庭分工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

需要先认识两个重要的心理机制：一是性别
偏见。10岁至16岁是青少年形成性别认知
的关键时期，父母的分工方式构成了孩子观
察学习的重要场域。当孩子长期观察到“父
亲只管挣钱、母亲包揽家务”的模式时，容易
形成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偏见一旦形成，部
分孩子可能通过欺凌手段来维护其心目中的
性别秩序，将“不够男子气”的男生或“太强
势”的女生作为攻击对象。
二是固定型思维。当孩子长期观察到家

庭分工模式固化不变时，容易形成“事情就是
如此，无法改变”的僵化认知。持有固定型思
维的孩子更倾向于将同学划分为强者与弱
者，认为这种差异由天性决定，因而通过欺凌
行为来强化等级秩序便显得合理化。

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这些结论来自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我

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
年社会情感技能调查收集的超过5.2万名10
至16岁青少年的问卷数据，覆盖了如美国、英
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日本等东亚国
家的多元文化背景。调查采用标准化问卷，
测量父母在照顾孩子、家务劳动、经济贡献三
方面的投入程度，以及青少年在过去一个月
内是否实施过取笑、排斥、散布谣言、肢体攻
击等欺凌行为。
研究识别出四种典型家庭分工模式：
■ 第一种模式为“平等型”家庭（33%）

此类家庭中，父母在育儿、家务、经济贡献三个
维度均较为均衡，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
母亲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照料。数据显示，这

类家庭的青少年欺凌行为发生率相对最低。
■ 第二种模式为“过渡型”家庭（45%）

此类家庭中，母亲承担主要育儿和家务责任，
父亲有一定参与；母亲同时从事有酬工作，但
经济贡献可能低于父亲。这一模式反映了当
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的性别角色转型。研究
发现，此类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形成性别偏
见，进而通过前述心理机制增加欺凌行为的
可能性。

■ 第三种模式为“性别专业化型”家庭

（17%）此类家庭呈现传统的性别分工格局，
父亲主要承担经济责任而较少参与家务和育
儿，母亲主要负责家庭领域而经济贡献相对
较少。研究显示，此类家庭中性别偏见的影
响尤为显著，青少年观察到的性别分工越刻
板，形成的性别偏见越强，实施欺凌行为的可

能性也相应增加。
■ 第四种模式为“疏离型”家庭（5%）

此类家庭中，父母在三个维度的投入均处于
较低水平，家庭功能存在明显缺失。与“平等
型”家庭的青少年相比，“疏离型”家庭的青少
年报告实施欺凌行为的比例显著更高，且主
要通过固定型思维机制产生影响。父母的情
感缺位使青少年更易形成消极认知，转而通
过攻击性行为寻求心理补偿。

男孩群体值得特别关注
研究还发现了显著的性别调节效应。数

据表明，家庭分工模式对男孩的负面影响较女
孩更为显著。这可能与社会性别规范有关，传
统文化对男性“阳刚气质”的期待使男孩更倾
向于将性别偏见转化为实际攻击行为，而传统

性别规范又限制了男孩表达脆弱情绪的途径，
使其更易采用欺凌行为来维护自身地位。

预防欺凌从家庭分工开始
研究结果提示需要将欺凌预防工作从学

校层面扩展到家庭层面。
第一，建议家庭重新审视劳动分工模式

父母可通过更加平等地分担家务，向子女传
递性别平等理念，使其认识到能力与性别无
关、家庭角色分工并非固定不变，从而减少性
别偏见的形成。

第二，需警惕父母情感投入不足的问题

即便面临工作压力，父母仍应保障高质量的
亲子陪伴，了解子女在校的人际关系状况，倾
听其困惑与需求。充分的情感支持是预防青
少年形成固定型思维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第三，应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子女的成长

型思维 家长应引导子女认识到努力的价值，
同时通过自身实践进行示范，如父亲学习烹
饪、母亲学习维修技能等，帮助子女理解能力
的可塑性，降低其通过欺凌方式来强化社会
等级的倾向。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发展具有基础性作
用。当我们致力于营造更加平等、充满关爱
的家庭环境时，不仅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夫妻
关系，更能为子女的健康成长奠定良好基
础。校园欺凌的预防，或许可以从重新思考
家庭劳动分工开始。
（本文基于发表于SexRoles期刊的研究

成果撰写）

家庭分工差异或催生孩子欺凌行为

话题主持：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首次将校园欺凌
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明确了法律边界，赋
予公安机关介入处置的权力。这一修订标志

着我国对校园欺凌的治理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本报邀请学界和法律界专家共同探讨“校

园欺凌”这一话题。一方面，学界揭示家庭分
工模式与欺凌行为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法

律界就整治网络欺凌给出相关建议，教孩子用
三招识别、应对网络欺凌。总而言之，防治校
园欺凌，既需法律利剑高悬，亦需家庭、学校与
社会携手，从源头筑牢防线。

向网络欺凌说NO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法治副校长、上海市江宁学校法治副校长 徐丽春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郑钧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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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上了一天班，凭什么

回家还得我做饭带娃？”“你下

班早，顺便接个孩子、买个菜怎

么了？”关于家庭劳动分工的争

论，似乎是每个家庭绕不开的话

题。然而，很多父母可能没有意

识到，家里谁挣钱、谁洗碗、谁接

送孩子等日常安排，不仅关乎夫

妻关系，还可能悄然影响着孩子

在学校与同学的相处方式，甚至

与校园欺凌行为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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